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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天津市鼓励型小企业认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

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天津市鼓励型小

企业认定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人民

政府 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天津市鼓励型小企业认定暂行

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中小企业发展，根据《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结

合我市“十一五”发展规划及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

条 鼓励型小企业包括： （一）科技型企业； （二）下岗、失

业人员或失地农民创办，或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

就业达到一定比例的都市工业型和社区服务型企业； （三）

农产品加工等都市服务型企业。 第三条 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局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对鼓励型小企业进行认定工作。 第四条 

市有关部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应当对

经认定的鼓励型小企业进行优先考虑并积极落实。 第二章 科

技型企业认定标准 第五条 科技型企业，是指以创新为发展动

力，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或转让、咨

询等服务以及对传统技术改造的企业。 第六条 科技型企业行

业范围和认定条件： （一）行业范围： 1．电子信息技术； 2

．生物、医药技术； 3．新材料技术； 4．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 5．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6．资源与环境技术； 7．其

他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 （二）企业认

定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天津市产业技



术进步指导目录的范围，知识产权明晰，具有一定技术含量

和技术创新性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或技术转让、咨询等

经营业务； 2．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有明确健全的企业组

织章程、治理制度，依法经营，具有良好的企业信用； 3．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人数的20％以上

，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 4．职工人数在300人以下，年产品销售收入在3000万元

以下，并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经营场所与设施； 5．技术开

发经费占本企业当年产品销售收入的2％以上（初创期企业不

受此款限制）； 6．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和技术性收入占本企

业当年总销售收入的50％以上（初创期企业不受此款限制）

，其中，技术性收入是指企业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入股、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工程设计承包、技术出口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及中试产品销售等技术贸易收入； 7．

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要求，自觉开展资源节约或综合利用，推

行清洁生产，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对

环境的影响，能源和资源耗费达到国家及我市相关标准。 第

三章 都市工业型和社区服务型企业认定标准 第七条 都市工业

型企业，是指能源消耗低、无污染、占地少，适宜在都市生

存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社区服务型企业，是指利用一

定技能、场所、设备和工具，为社区居民生活提供各种劳务

和服务的企业。 第八条 都市工业型企业和社区服务型企业行

业范围和认定条件： （一）行业范围： 1．都市工业型企业

行业范围包括：生态环保行业，服装服饰行业，电子信息产

品加工行业，食品加工行业，冷冻冷藏、包装与印刷行业，

室内装饰装潢产品制造业，珠宝钻石等工艺美术品、旅游品



制造业，钟表制造业，仓储物流以及其他符合都市型工业特

征的行业。 2．社区服务型企业行业范围包括：餐饮业、旅

馆业、零售业、租赁业，维修、美容美发、洗衣、家政服务

、物业治理、便民店、再生资源回收，以及社会中介机构和

文化创意产业等。 （二）企业认定条件： 1．具有独立的法

人资格，有明确健全的企业组织章程、治理制度，依法经营

，具有良好的企业信用； 2．由下岗、失业人员或失地农民

创办，或者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就业达到职工人

数的30％以上； 3．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经营场所与设施； 4

．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要求，自觉开展资源节约或综合利用，

推行清洁生产，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经营活动

对环境的影响，能源和资源耗费达到国家及我市相关标准。 

第四章 农产品加工等都市服务型企业认定标准 第九条 农产品

加工等都市服务型企业，是指为都市服务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和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进行加工销售的企业。 第十条 农产品

加工类都市服务型企业行业范围和认定条件： （一）行业范

围： 1．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精深加工，包括营养、经

济、方便、保健类的食品加工； 2．畜禽产品（主要包括猪

、牛、羊、鸡、鸭、兔等产品）的深加工； 3．优质、营养

的奶制品加工； 4．优质水产品的精深加工； 5．有机或绿色

蔬菜产品加工与深加工； 6．干鲜果品保鲜、储藏及精深加

工； 7．茶叶加工与深加工； 8．其他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 

（二）企业认定条件： 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有明确健

全的企业组织章程、治理制度，依法经营、具有良好的企业

信用； 2．向市场和消费者提供绿色、无公害的产品，企业

辐射能力较强，带动周边农村经济发展，吸纳农村富余劳动



力就业，带动农民致富； 3．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经营场所

与设施； 4．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要求，自觉开展资源节约或

综合利用，推行清洁生产，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

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能源和资源耗费达到国家及我市

相关标准。 第五章 认定程序 第十一条 申报科技型企业应提

供下列有关材料： （一）《科技型企业申报表》（见附件1

）；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三）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包括经营范围、主要产品、生产技术、主要生

产材料、职工人数等）； （四）专利技术或科技成果鉴定证

实； （五）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的其他有关证实材料。 

第十二条 凡符合申报科技型企业条件的企业，可向中小企业

治理部门申报，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局会同市科委按照有关

规定和程序进行联合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认定，颁

发证书并予公告。 第十三条 申报都市工业型企业和社区服务

型企业应提供下列有关材料： （一）《都市工业型企业申报

表》（见附件2）或《社区服务型企业申报表》（见附件3）

；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三）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包括经营范围、主要产品、生产技术、主要生产

材料、职工人数等）； （四）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的其

他有关证实材料。 第十四条 凡符合申报都市工业型企业和社

区服务型企业条件的企业，可向中小企业治理部门申报，市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

进行联合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认定，颁发证书并予

公告。 第十五条 申报农产品加工等都市服务型企业应提供下

列有关材料： （一）《农产品加工等都市服务型企业申报表

》（见附件4）；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三）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包括经营范围、主要产品、生产

技术、主要生产材料、职工人数等）； （四）符合国家和本

市有关规定的其他有关证实材料。 第十六条 凡符合申报农产

品加工等都市服务型企业条件的企业，可向中小企业治理部

门申报，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局会同市农委按照有关规定和

程序进行联合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认定，颁发证书

并予公告。 第十七条 市中小企业局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对鼓励型小企业的认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的规定，提高办理效率，提供便捷服务，认定及公告不得收

取任何费用。 第六章 后续监管 第十八条 鼓励型小企业认定

期限3年，期限届满，企业可重新申请认定。 第十九条 市中

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鼓励型小企业的

监督治理，对已认定的鼓励型小企业进行跟踪检查，对虚报

、瞒报的企业，应当撤销认定决定，并取消该企业3年内的申

报认定资格。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附件：1．科技型企业申报表 2．都市工业型企业申报表

3．社区服务型企业申报表 4．农产品加工等都市服务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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